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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淄博市成长性新增规模以上服务业企
业奖励支持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县发展改革局、财政局、统计局，高新区发展改革局、财政金

融局，经济开发区、文昌湖区经济发展局、财政局，各区县服务业

发展中心：

现将《淄博市成长性新增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奖励支持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

附件：淄博市成长性新增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奖励支持办法

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  淄博市财政局

淄博市统计局

    2024 年 11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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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淄博市成长性新增规模以上服务业
企业奖励支持办法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关于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，进一步

推进规模以上服务业扩容提质，促进服务业突破专项行动取得更好

成效，对全市 2022 年及以来新增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，按照好中

选优、择优奖励的原则提出如下支持办法。

一、奖励支持基本条件

成长性新增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服务业企业，依法纳税。

（二）企业规上纳统后，第二年、第三年继续稳在规上统计，

成长性较好。

（三）企业或法定代表人近两年来未发生重大失信行为。

（四）已经享受过省级高成长性新增规上服务业企业引导资金

支持的企业，不再重复支持。

二、奖励支持标准

市财政每年安排 30 万元左右预算资金作为新增规上服务业企

业奖励支持引导资金，按照每家企业 1 万元的定额标准，择优支持

成长性较好的新增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发展。

三、拟奖励支持企业名单确定

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统计局，按照新增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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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支持基本条件、营业收入规模和营业收入增速等指标进行审核评

价，确定拟奖励支持企业名单。拟奖励支持企业名单按以下原则确

定：

新纳入年度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，且第二年、第三年持续保持

正增长，原则上以第三年 1-8 月份企业营收增速高于或等于当年 1-8

月份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收平均增速为标准，按营业收入从

高到低确定拟奖励支持企业名单。

四、奖励支持名单确定及资金拨付

（一）区县发改、服务业部门负责会同统计部门对新增规模以

上服务业企业奖励支持基本条件进行审核，并出具评定意见。

（二）市统计部门负责对区县发改、服务业部门报送的新增规

上服务业企业的统计指标进行审核，提出审核意见。

（三）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按照区县评定意见、统计部门

审核意见及财政预算额度，确定年度奖励支持企业名单。市财政局

按照年度预算及时拨付支持资金。

五、资金使用及监督

企业获得的成长性新增规上服务业企业奖励支持资金，专项用

于企业统计工作和企业运营等方面，由区县发改、服务业部门会同

财政部门负责监督，并于资金拨付第二年的 10 月份提出监管评定

意见，分别报市发展改革委和市财政局备案。

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。


